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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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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仲裁公告
银川市梁辰置业有限公司、宁夏金博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马智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风险告知书、调
解告知书、法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0号

陈娟：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41-2-103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
案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
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
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3年10月30日前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
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
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拍卖变更公告
我行于 2022年 10月 20日在《宁夏法

治报》发布的“2023年10月26日（星期四）
10时在中拍平台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对
一批废旧物资进行公开拍卖”的拍卖会时
间变更为 2023年 10月 30日 11时，报名截
止时间变更为 2023年 10月 29日 17时，其
他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宁夏金谷拍卖行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AA企业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11月8日15时在我行拍卖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标的

吴忠市利通区世纪大道南侧东兴街东侧北方农资农
机城十九号商网107号、108号、109号（共三套）

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商城D区10号营业楼307、309
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1号绿地21商城A区15号楼1

层04室（复式）、06室（复式）

房屋建筑面积(㎡)

136.45/套
293.5、292.77
140.09/套

参考价(万元)

34.53/套
102.73、102.47
64.45/套

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由我行组织勘察，竞买人也可自行前往查看，有意竞买者请
于拍卖日前向拍卖人指定账户交纳：序号1号标的3万元，其他标的5万元保证金后
持有效身份证明与我行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51号瑞银财富中心B座13楼
联系电话：0951-6986816

债权转让通知书
强飚、银川力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宁夏

复朴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现将我对你方所拥有的全部债权,包括
《借款合同》、《确认书》、银行汇款凭证及其他相
关债权文件所载明的全部债权, 共计1722.84万
元（大写：壹仟柒佰贰拾贰万捌仟肆佰元）及应付
利 息, 依 法 转 让 予 杨 弋 影（身 份 证 号 ：
640103196211050923），与此转让债权的其他
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们自接到本《债权转让通
知书》后，向杨弋影履行全部债务义务。

债权人：李光涛

2023年10月25日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10月25日至2023年11月21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徐先生、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20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239号9-12层
邮政编码：750001
纪检审计部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951-56991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
等7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债权总额119,940,004.05元。其中：本金69,091,329.89元，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50,197,302.66元，其他垫付费用651,371.50元，以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计算至2023年9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询或
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企业名称

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庆洋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银川市华匀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创世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蓝宇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中楚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鸿日建筑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吴忠市

银川市

吴忠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债权本金

30,000,000.00

15,891,329.89
7,00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0
4,000,000.00
7,200,000.00
69,091,329.89

债权合计

50,726,916.37

25,902,840.23
12,250,807.03
1,710,810.48
8,395,633.33
8,519,291.62
12,433,704.99
119,940,004.05

抵押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抵押

担保人

徐佳、夏凤霞、徐建国、银川市盛硕物资有限公司、夏凤琴、张
文明、银川市申华物资有限公司、刘安、夏凤莲、银川市聚鑫
达物资有限公司、李莉、李军、宁夏聚盛隆物资有限公司、宁
夏凯悦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

宁夏吉发工贸有限公司、鲁维云、焦志高、陈桂峡、青铜峡市
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周茂荣

夏建云、银川市聚盛物资有限公司、徐建国、徐佳、夏凤霞、银
川市盛硕物资有限公司、夏凤琴、杨萍、杨静、张文明

青铜峡市庆洋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鲁维云、鲁海兵

宁夏中楚实业有限公司、赵柯、祁正平

宁夏蓝宇实业有限公司、赵柯、祁正平

洪跃辉、刘宏彬、石炜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5号

马玲娟：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39-2-5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
案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进行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属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
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
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 2023年 10月 29日前自行拆
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
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2号

何菲儿：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33-1-302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
案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
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
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3年10月29日前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
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
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9号

徐莘晰：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38-1-4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案
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法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定，
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 2023年 10月 30日前自行拆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
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
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6号

张振雨：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36-1-2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案
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法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定，
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 2023年 10月 29日前自行拆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
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
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7号

吴宇翔：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37-1-502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
案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
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
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 2023年 10月 29日前自行拆
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
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70号

荣晓军：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39-1-4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
案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
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
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3年10月30日前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
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
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德胜中队（花园南街 224号）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63号

毕红娟：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33-1-3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
案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
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
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 2023年 10月 26日前自行拆
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
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花园南街 224号，综合执法德胜中队
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5日

公告
宁夏远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雨馨诉你单位工资、补偿金
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未正常经
营，无法直接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银兴劳人仲裁字
【2023】第 1659号仲裁裁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银川市兴庆区玉
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领取仲裁栽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通知
沈彦明您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
况，现债权债务已清算完结，请
你于 2023年 11月 10日上午 9
时到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
议，确定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理
完毕，请前来确认清算报告。
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
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宏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仲裁公告
京保通（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银

川分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闫金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受理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风险告知书、调

解告知书、法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车辆宁 AQ318挂正康宏泰牌重型罐

式 半 挂 车 （ 车 架 号 ：
LB99CCC405H2HTT385）限张超于 2023年
10月30日前将该车辆从我公司转出，逾期
我公司将注销该车辆所有手续。

银川蓝天源运输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刘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24788.4元、利
息 5367.75元、费用 969.33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合计 31125.48元
（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3年2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
照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506号

任桂丽、肖文华、张继军、张拥军：

本院受理原告介琳与被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
行及第三人任桂丽、肖文华、张继军、张拥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银川市兴庆区
高尔夫家园8-1-502室房产归原告所有；2.停止对上述房产的
执行并解除查封措施；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358号

毛进：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金天丰厨具店与被告毛进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被告支付原告欠款3000元及利息
582.4元（利息按年息 6%以欠款 3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6月 22日
起暂计算至 2021年 9月 15日，之后利息计算至上述欠款付清之日
止，暂计 3582.4元；2.本案诉讼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4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852号

宁夏合福餐饮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慧多鲜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合福餐饮有限公司、潘梦远、
康兴云、王东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
宁0104民初1085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宁夏合福餐饮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慧多鲜商贸有限公司货款128542.77元及
该款自2023年7月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按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加计 50%计算；二、驳回原告宁夏慧多鲜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10852号民事判决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
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泾源县余香苑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424MA76HP3T2K）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清
算手续。特此公告。

泾源县余香苑餐饮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注销公告
宁夏信维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76K4PL6K）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凡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信维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注销公告
宁夏良宇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K8TCXQ）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凡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良宇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名称

宁夏海悦建国饭店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本金

28,320,600.00
利息

17,888,000.00
其他债权

-
债权合计

46,208,600.00

根据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宁夏
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宁夏聚兴久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9月30日 单位：元

秦宁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29946.8元、利息31144.67元、费用0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
合计61091.47元（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3年2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照黄河
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5972元、利息1542.29元、费用249.31元（含违约金等），以上暂
合计7763.6元（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3年2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照黄河银
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大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13672.81元、利息3781.11元、费用320.73元（含违约金等），以
上暂合计17774.65元（利息及违约金等暂计算至2023年2月19日，此后利息及违约金等按照
黄河银行信用卡申请表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
告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正合鼎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向东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报称其在你单位

位于金凤区五路（塔渠街-民族街）道路工程从事钢筋

工作，2022年 10月 31日 11时许，向东在项目工地焊盖

梁中由于挖机吊带滑落造成其腿部受伤。根据《工伤

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定，你公司对向东

工伤认定申请负有举证责任，现我局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银人社伤举证字〔2023〕529号《工伤认定限期举

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

你公司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未提供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领取工伤认定

决定书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后 20日内（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宁夏润胜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冯晓东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报称其在你单位
位于兴庆区宏基新材料年产5.3万吨特种石墨项目一期、
焙烧浸渍车间（一）、石墨化车间（一）、石墨化仓库、机加
及固废库项目从事安装类作业，2023年8月28日10许，
冯晓东在项目工地搭建钢结构倒料抬系杆时不慎砸伤左
脚受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相关规
定，你公司对冯晓东工伤认定申请负有举证责任，现我局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人社伤举证字〔2023〕530号《工
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视为送达，你公司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遇节假日顺延），逾期未提供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领取工伤认定
决定书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后20日内（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仲裁公告
石嘴山市润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北京中咨华宇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技
术服务合同纠纷【（2023）银仲字第 400号】一案，本会已依
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现依法
向你公司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
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名册》。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
大厅A区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
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
五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30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楼
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
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宏联外加剂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08351046X0），经公司股东
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金，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2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800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宏联外加剂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减资公告
西吉县合融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422MA7748GHOJ)，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金，注册资金由人民币4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60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西吉县合融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5日


